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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扩面提质增效的意见》的通知、关于印发《九江市城乡社区（村）“法律明白人”广场创建活动方案》的通知、《九江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三年专项行动方案》等文件，结合我市法治建设工作实际，由市财政拨款予以经费保障。
2.主要内容：“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2024年度全面依法治市考评、普法工作、法治文化阵地建设。
3.实施情况：保障了我市法治建设工作正常开展。
4.资金投入：项目金额共计14万元。
5.使用情况：项目资金执行率为13.94%。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合理统筹使用法治建设工作经费，提升群众法治素养，夯实法治社会建设基础。
2.阶段性目标：全面保障“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2024年度全面依法治市考评、普法工作及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等工作落地见效。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绩效评价目的：本次绩效评价的目的是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我局本级财政预算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为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预算支出责任和效率提供参考依据。
绩效评价对象：共青城市司法局法治建设工作经费项目
绩效评价范围：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预算资金执行情况的评价。
（2） 绩效评价原则
此次自评秉承科学规范公正公开分级分类绩效相关的评价原则，严格按照财政局制定的考评方法和细则，收集被评价项目的相关资料，对数据进行计算复核。在形成评价结论后，按照绩效评价工作要求认真严谨细致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3） 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完善指标体系，整理取得成效。2.组织实施：对投入、产出和效果进行全方位评价。3.分析评价：按照评价标准逐条研判打分。4.报告出具：据实反映工作经费绩效情况。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在经费使用方面，项目严格遵循预算管理要求，各阶段经费执行率控制在合理区间，全年度经费执行率达 99.6%。项目整体实施成效显著，全面达成预设绩效目标。全面依法治市考评顺利完成各项任务，有力推动了我市法治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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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本项目决策依据符合年度工作计划，根据需要制定实施规划，决策符合程序，并履行相应手续;资金分配因素全面合理，资金使用合理合规。
（2） 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涉及所有工作全部按照时序推进，并全部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三）项目产出情况
在九江市全面依法治市考评中获得先进等次。
（四）项目效益情况
经费支出合规、高效，无截留、挤占、挪用等违规情况，项目整体绩效水平为优秀，实现了法治建设工作经费的高效利用与法治建设成效的同步提升。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经验做法：根据项目实际完成情况制定绩效目标和指标，加强对项目执行过程的监控，减少执行偏差。
存在问题及原因：绩效评价管理制度和流程的建设不够到位，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还不健全，绩效管理工作向广度和深度延伸不够。绩效评价体系和指标有时过于机械化，没能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相关评价指标。
6、 有关建议
无
7、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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